关于加强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通知

全县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，切实加强疫苗采购、储存和使用管理，确保预防接种工作科学、有序、安全，保障接种者的合法权益，针对我县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现状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以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开展预防接种，规范接种行为

为适应预防接种信息化管理的需要，保证预防接种工作的有序开展，各农村卫生院必须由预防接种门诊统一开展预防接种工作。为了方便群众，少数农村卫生院在小集镇（原卫生所所在地）卫生站设立的接种点可继续保留，但必须做到由卫生院统一组织，统一管理，统一实施定时接种，并确保当天接种当天完成接种信息的录入工作，保证预防接种电子信息的及时性、系统性和真实性。交通便捷的乡镇，可以采取引导群众到卫生院接种的过渡方式，逐步停止在小集镇接种点开展预防接种工作。其他卫生站不得开展各类疫苗的预防接种。

二、继续加强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

凡是在2008年“三合格两规范”评审中被取消规范化预防接种资格的接种门诊，必须对照评审标准，进行整改，并于2009年3月31日前将整改报告上报我局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审核，重新恢复资格。

三、严格疫苗收费管理

接种一类疫苗，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接种费用。使用二类疫苗代替一类疫苗为扩大免疫对象接种，必须是一类苗出现接种反应或家长主动要求用二类疫苗替代，且接种时只能收取疫苗费，同时要求接种者家长签字确认，接种其他二类疫苗，可按照物价政策收取疫苗费和注射费。杜绝因一类疫苗免费接种而导致接种率下降的现象发生。各接种门诊应在醒目位置公示一类疫苗品种及接种对象，公示二类疫苗品种和价格。
四、严格疫苗出入库和使用管理

（一）各单位要设立专（兼）职人员负责疫苗管理工作，该人员必须熟悉和掌握疫苗基本知识、性质、保存运输和使用注意事项，掌握禁忌症。

（二）各单位领取一类疫苗或者购进二类疫苗时应当进行查验，对品种、剂型、数量、规格、批号、有效期、生产厂家、质量状况等内容进行核对，分别办理入库手续，并保存真实、完整的领取、购进和入库记录，其材料保存至超过疫苗有效期２年。

（三）疫苗由防疫干事负责拟定采购计划和采购，所有疫苗都必须按照药品管理的要求办理入库手续，再由接种门诊领取保管。接种门诊要进一步完善疫苗的进销存管理，分别设立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专帐，对疫苗实行逐日进销存登记和按月盘点管理制度，保证疫苗的账账相符和账物相符。疫苗的报废必须制作报废清单经药房人员核实签字确认。报废的一类疫苗的报废清单，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，上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报废疫苗必须说明报废疫苗的品种、数量、批号、报废原因。

卫生院制定一类疫苗的需求计划，要遵循“保证需要，适当储存，避免浪费”的原则，避免一类疫苗供应过多造成失效浪费。

五、严格疫苗进购管理

为保证疫苗质量，保证预防接种行为的安全有效，全县疫苗由县疾控中心统一采购和配送，县疾控中心不得向未设立接种门诊的医疗机构供应疫苗（开展新生儿接种的医疗机构除外）。严禁各卫生院从其他任何渠道采购各类疫苗。今后凡从外渠道购进疫苗的，财务中心不予入账，同时给予卫生院收缴违规所得的经济处罚。

六、实行责任追究制度

预防接种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，也是一项民生工程。今后我局将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，重点加强对接种行为、疫苗采购和接种收费等问题的督查和处理力度，对群众举报和媒体披露的违规案件，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。

